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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应对海岛开发利用的热潮和海岛环境恶化的趋势,加快构建海岛多元治理体制,有力支撑

海岛治理决策,文章关注山东省海岛治理现状,采用多元协同治理理论进行系统评价,诊断其中存

在的问题,并结合国外先进经验,有针对性地探究科学合理的治理对策。研究结果表明:山东省是

海洋大省,共有海岛589个,主要分布于黄、渤海附近海域;目前山东省海岛治理存在主体范围过

窄、权责界限混乱、政策法制不健全以及社会力量总体参与积极性不高等问题;针对政府职能转变

不彻底、缺乏多元共建长效机制和非政府主体参与海岛治理意识不强等方面存在的不足,亟须明

确海岛治理多元主体的角色定位和探索海岛多元协同治理的现实路径,即培育海岛多元协同治理

的价值理念、明晰海岛多元协同治理的权责范围、健全海岛多元协同治理规范和优化海岛多元协

同治理机制,从而真正形成政府主导、社会组织有效协助和公众积极主动参与的海岛多元协同治

理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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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lemmaandCountermeasureofMultipleCooperative
GovernanceonIslandsinShandongProvince

JIANGXiumin,WANGGuangxia

(SchoolofInternationalAffairsandPublicAdministration,OceanUniversityofChina,Qingdao266100,China)

Abstract:Inordertocopewiththetrendofislanddevelopmentandthegradualdeteriorationof

theislandenvironment,acceleratetheconstructionofanislandmulti-governancesystem,and

stronglysupportislandgovernancedecisions,thispaperfocusedonthecurrentstatusofisland

governanceinShandongprovince,andconductedasystematicreviewbasedonthetheoryof

multi-collaborativegovernancetodiagnosetheexistingproblems.Thenthispaperexploredscien-

tificandreasonablegovernancecountermeasurescombinedwithforeignadvancedexperience.The

resultsshowedthatShandongprovince,asamajormarineprovince,hasatotalof589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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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lydistributeinthewatersneartheYellowandBohaiSeas.Atpresent,Shandongprovince's

islandgovernancehasissuessuchasanarrowscopeofsubjects,chaoticpowerandresponsibility
boundaries,inadequatepoliciesandlegalsystems,andlowlevelsofenthusiasmfortheoverallpar-

ticipationofsocialforces.Therearedeficienciesinthetransformationofgovernmentfunctions,

long-termmechanismsformultipleco-construction,theparticipationawarenessofnon-govern-

mentalentitiesinislandgovernance.Itisurgenttoexploretherealisticpathofmulti-subjectcol-

laborativegovernanceofislandsinShandongprovince,cultivatethevalueconceptofmulti-subject

collaborativegovernanceofislands,clarifythescopeofpowersandresponsibilitiesofmulti-

subjectcollaborativegovernanceofislands,improvethenormsofmulti-subjectcollaborativegov-

ernance,andoptimizetheisland'smulti-disciplinarycollaborativegovernancemechanism.Thenwe

cantrulyrealizethenewsituationoftheisland'smulti-disciplinarycollaborativegovernance,

whichisledbythegovernment,effectivelyassistedbysocialorganizations,andactivelyparticipa-

tedbythepublic.

Keywords:Multi-stakeholders,Cooperativegovernance,Governanceonisland,Socialorganizat-

ion,Governmentalfunction

0 引言

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海岛作

为海洋资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保护海洋环

境、发展海洋经济和维护海洋权益具有重要价值和

意义。山东省是海洋大省,共有海岛近600个,主要

分布于黄、渤海附近海域。面对海岛开发利用的热

潮和海岛环境恶化的趋势,海岛治理工作面临更加

严峻的挑战,而由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

治理是大势所趋。本研究基于多元协同治理的理

论视角,结合国外海岛先进治理经验,有针对性地

探究治理对策,提出构建由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和

公众有效协助和主动参与的海岛多元协同治理

体制。

1 山东省海岛多元协同治理的现状

近年来,山东省致力于打造蓝色经济区,加强

对海岛的开发利用,实现海岛协同发展,对海岛进

行归类管理和分区布局,总体上取得一些成效,但
尚未形成完善的海岛治理机制。随着海岛经济的

快速发展和海岛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单一由政府

主导的海岛治理工作面临新的严峻挑战,非政府主

体参与海岛治理的意愿和程度都亟待提高。

1.1 山东省海岛的基本情况

根据《山东省海岛保护规划(2012-2020年)》,

山东省共有海岛589个,主要分布于黄、渤海附近海

域,包括有居民海岛32个和无居民海岛557个。有

居民海岛分布于滨州市、烟台市、威海市和青岛市,
其中村级海岛数量较多且分布较分散(表1)。

表1 山东省海岛数量 个

地区
有居民海岛

县级 乡级 村级

无居民

海岛
合计

滨州市 0 0 4 17 21

东营市 0 0 0 6 6

潍坊市 0 0 0 4 4

烟台市 1 8 6 215 230

威海市 0 0 6 179 185

青岛市 0 0 7 113 120

日照市 0 0 0 22 22

省直属 0 0 0 1 1

合计 1 8 23 557 589

山东省绝大部分海岛靠近大陆海岸线,而远离

大陆海岸线的海岛主要分布在山东省唯一的海岛

县———长岛县境内。山东省海岛经济的核心区为

胶东半岛海岛经济区,海岛生态保护区主要包括黄

河三角洲海岛和鲁南海岛。

1.2 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海岛治理的情况

山东省海岛治理的主体是政府。为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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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以及规范海岛管理

和开发,山东省颁布《山东省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征

收使用管理办法》《山东省无居民海岛使用审批管

理暂行办法》《山东省无居民海岛使用权招标拍卖

挂牌出让管理暂行办法》和《山东海洋生态环境保

护规划(2018-2020)》等文件。《山东海洋强省建

设行动方案》提出协同战略,即实行海岛分类管理,

充分利用海岛及其附近海域的各项自然资源,保护

海岛及其附近海域的生态系统,其中重点保护和利

用青岛岛群、威海岛群、长岛和烟台岛群、日照岛群

以及滨州岛群五大岛群,“因岛制宜”协同发展特色

海岛经济。以青岛市为例:青岛市海洋发展局主要

负责海岛管理,林业等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协助管

理;出台《青岛市无居民海岛管理条例》和国内首个

市级无居民海岛规划———《青岛市海岛保护规划

(2014-2020年)》,依据 “统一规划、保护为主、限

制利用”的原则,对无居民海岛进行管理。

与此同时,山东省非政府主体参与海岛治理的

程度不足,尚未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海岛管理的

机制。山东省海岛开发利用数量少,无居民海岛尤

其是距离大陆较远海岛的开发利用程度普遍较低,

已开发或开发过的海岛有140余个,主要为庙岛群

岛和田横岛等乡级以上海岛,主要用于旅游业和渔

业,企业参与开发较少。同时,山东省的海洋环保

组织数量少、规模小和资金不足,且由于尚未构建

完善的沟通协调平台和信息公开机制,社会公众参

与海岛政策制定和贯彻的积极性不高,海岛保护和

海岛治理的意识不足。以青岛市为例:《青岛市无

居民海岛管理条例》允许个人和企业申请使用无居

民海岛,但对保护海岛生态环境的要求很高,导致

开发利用成本提高;受海岛地理环境的限制,交通

极为不便,个人、企业和其他社会环保公益组织登

岛困难;在青岛市第一批无居民海岛开发名录公布

后,有不少投资者前往三平岛等海岛实地考察,但

最终均因资金不足或与政府观念不和而不了了之。

2 山东省海岛多元协同治理的困境及其原因

2.1 山东省海岛多元协同治理的困境

本研究运用多元协同治理理论,根据海岛治理

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从参与治理的主体范

围、多元治理的权责界限、海岛治理的政策法制和

社会力量的总体参与积极性等方面,分析山东省海

岛多元协同治理的困境。

2.1.1 参与海岛治理的主体范围过窄

目前山东省海岛多元治理的主要主体仍是政

府,而对多元主体的培育效果不明显。在海岛治理

等公共事务管理的过程中,政府处于毋庸置疑的

“垄断”地位:一方面,政府可利用主导地位充分整

合社会资源,为海岛治理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另一

方面,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等非政府主体的力量

薄弱,政府未能有效动员这些力量参与海岛治理,

也未能搭建制度性的合作平台和协商沟通机制,从

而形成较单一的海岛治理模式,整体缺乏由政府主

导的、权责明确的海岛治理体系。由于山东省海岛

治理工作面临新的严峻挑战,构建由政府主导的、

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体制越加重要。

2.1.2 海岛多元治理的权责界限混乱

目前山东省海岛保护和利用的总体规划不足,

未形成统一的无居民海岛管理体系,且缺乏保护和

利用措施。未明确划分各治理主体的职责,执行主

体范围界定不清晰,缺乏相关管理监督机制,导致

不能充分贯彻落实海岛治理的相关政策,公共服务

保障能力不强。未明确建立海岛资源的权属制度,

导致社会组织和公众缺乏法律规范约束,为谋求个

人利益而随意开发利用海岛,对海岛生态环境造成

极大破坏。

海岛多元协同治理是复杂而综合的系统工作,

须由政府承担责任并发挥好主导作用,企业、公众

和社会组织等其他治理主体也应自觉承担相应的

社会责任,积极参与海岛治理行动,相互协作、互为

补充,形成参与主体多元、执行力强和综合全面的

协作治理和监督体系。

2.1.3 海岛治理的政策法制不健全

我国海岛专项立法起步较晚,而只有完善法律

法规,才能将海岛治理工作提升到政府政策和制度

安排层面。为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

法》,山东省已出台《山东省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征收

使用管理办法》《山东省无居民海岛使用审批管理

暂行办法》《山东省无居民海岛使用权招标拍卖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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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出让管理暂行办法》和《山东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规划(2018-2020)》等办法和规划,但其针对性不

足,未切实明确各治理主体的责任,缺乏落实的方

法、途径和监督管理机制,且对执行主体界定不明

确,导致各治理主体在参与海岛治理的过程中出现

“无法可依”的情形。此外,海岛治理相关法律法规

的内容仍不完善,亟须引起重视。

2.1.4 社会力量总体参与积极性不高

除政府和企业力量外,我国海岛治理主体还应

加强对社会力量的重视。公众是参与海岛治理的

至关重要的主体,社会环保组织等关心海岛治理的

民间团体也是不容忽视的主体。但目前山东省大

部分公众参与海岛治理的意愿和程度均不高,海洋

环保组织也刚刚起步,数量少、规模小、专业性不强

和资金不足等限制其扩充和发展,导致社会力量总

体参与海岛治理的积极性不高。

2.2 山东省海岛多元协同治理困境背后的原因

2.2.1 政府职能转变不彻底

近年来我国一直着力建设服务型政府,转变政

府职能,即从传统管理模式转向协同治理模式。但

目前山东省政府仍是海岛治理的主要主体,非政府

主体参与治理的程度较低。在政府的“垄断”主导

下,非政府主体往往处于被动和弱势的地位,有些

社会组织和企业在政府的要求下被动开展相关工

作,而并非自愿承担职责和义务。政府权力占据大

部分资源,导致社会组织资源不足和能力不强,无

法实现充分发展。作为公共权力的中心,政府职能

转变的实践过于缓慢,且配套制度建设落后,缺乏

对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的重视,导致政府与社会组

织之间的权力分配不均,社会组织自主发展的动力

不足、空间较小和积极性不高。政府应充分有效利

用公共权力,积极凝聚非政府主体的力量,充分调

动和利用地方资源,切实维护社会组织的发展自主

性,支持社会组织的成熟和壮大。

2.2.2 缺乏多元共建长效机制

由于多元共建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社会组织

和公众参与海岛治理的渠道仍不畅通,信息也不充

分,导致社会组织和公众主动参与海岛治理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整体不高。近年来政府不断重视发展

民主政治,公众可通过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和听证制

度等更加丰富的信息沟通和交流平台参与政策制

定。但这些制度刚刚起步,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信息

沟通和交流仍不充分,仍须丰富和拓展协商渠道。

就目前山东省海岛多元协同治理的主要制度建设

而言,亟须完善多元主体参与海岛治理的方式、信

息沟通和合作的渠道以及监督和制约多元主体行

为等方面的配套制度措施。

2.2.3 非政府主体参与海岛治理意识不强

我国非政府主体的责任意识和公共精神均显

薄弱。受传统政府管理模式的影响,大部分公众仍

认为海岛治理只是政府的责任,加之可获得的信息

较少,使非政府主体不能对海岛治理的具体情况有

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也不能对海岛治理的实际

情况进行充分分析和判断。近年来虽有部分企业、

非政府组织、媒体和公众参与海岛治理工作,但规

模小、人员少、资金有限和组织程度低,限制其充分

发展。当前山东省非政府主体参与海岛治理的程

度仍难以满足海岛治理的需求,尚未发挥其应有的

作用。

3 国际海岛多元协同治理的经验

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殊性,海岛生态系统比较脆

弱。近年来,随着海岛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海岛环境

的持续恶化,国际海岛领域已形成相对成熟的管理

规划制度、资源开发许可制度、开发利用监督制度、

灾害管理制度以及征用、开放和涉外管理制度。这

些制度的实施不仅依靠政府的引导,而且包含非政

府主体的参与。

3.1 建设合理的协商参与平台

世界各国的海洋管理机构各不相同,为协调政

府部门之间以及政府与企业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利

益问题,部分国家通过搭建合理的协商参与平台,

畅通信息沟通渠道。跨部门的专门委员会或一般

委员会由现存行政部门构成,有助于通过组织机构

间的协调,制定或实施海洋政策[1]。例如:美国成立

“新海洋政策委员会”,政府部门在处理海岛相关事

务时,政府官员和议会议员都可通过该机构进行协

商,及时传达海岛相关信息,促进各部门之间的协

作;印度尼西亚在中央政府下成立海洋理事会,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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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与渔业部部长负责,不仅包括海洋与渔业部、

外交部、旅游部、交通部和国防部等政府部门负责

人,而且一些私企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也积极参与

其中,政府与非政府主体通过该理事会共同协商和

处理海岛治理的相关事务[2]。

3.2 引入非政府主体参与海岛治理

许多国家的无居民海岛所有权属于国家,政府

将海岛出租给企业或个人从而获得租金收益,但并

不售卖。美国和英国均采用出租的方式实现无居

民海岛的使用价值,即由政府部门将海岛出租给企

业或个人进行生产和建设。阿联酋则允许出售海

岛,出售后的海岛归企业或个人所有。出租或出售

后的海岛管理主要由企业或个人负责,政府相应减

少行政干预。

国外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也较完善,如海洋守护

者协会和大自然保护协会,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专家

学者致力于保护海洋环境,政府可从这些非营利组

织中直接获得理论和技术支持,从而提高海岛开

发、保护和管理决策的科学性。

3.3 完善与海岛治理相关的法律制度

许多国家为海岛开发管理制定相应的法律规

范和制度,如海岛监督检查、灾害管理以及征用、开

放和涉外管理等,主要包括《1972年美国联邦海岸

带管理法》《印度尼西亚海岸带和小岛管理法》和
《日本孤岛振兴法》等。其中,《印度尼西亚海岸带

和小岛管理法》明确建立“沿岸海域开展业务证明

书”制度和海岛监督与控制制度,小岛及其周边水

域的开发管理由政府机构、相关研究机构和专家共

同参与,并由被授权的特定官员对海岸带和小岛的

管理进行监督和控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有义

务监督规划及其实施情况,公众也可主动提交报告

进行监督。

4 完善山东省海岛多元协同治理的对策建议

为完善山东省海岛治理机制,解决海岛治理参

与主体范围过窄、多元治理权责界限混乱、政策法

制不健全和社会总体参与积极性不高的问题,本研

究结合多元协同治理理论,并借鉴国外先进实践经

验,有针对性地从明确多元主体的角色定位和探索

海岛多元协同治理的现实路径2个方面,为提升山

东省海岛多元协同治理水平提出科学合理的对策

建议,从而真正形成政府主导、社会组织有效协助

和公众积极参与的山东省海岛多元协同治理新局

面,为加快海洋强国建设助力。

4.1 明确多元主体的角色定位

4.1.1 政府是海岛治理事务的协调者

政府首先要明确自身角色定位,即海岛治理的

指导者和协调者,必须承担制定公共政策、整合公

共资源和协调利益相关者利益矛盾的责任。应强

化制度供给和法律监管,加强对多元主体的引导和

协调,使多元主体协同形成完整的治理结构。一方

面,进一步加快行政体制改革步伐,积极主动向“有

限政府”转变,明确界定政府部门的职责范围,建立

相对集中且功能专门化的管理机制[3];另一方面,把

握治理大局和方向,深化与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

等的合作协商,疏通参与渠道,并对其进行指导和

监督,引导多元主体合作开展相关活动,形成政府

与社会合作协商的平台。

4.1.2 市场是海岛治理服务的生产者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政府决策科学

化和民主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市场作为公共服务的

生产者,在海岛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海

岛经济属于资源型经济,在我国,渔业通常是海岛

的支柱产业,此外还有一些富有海岛特色的产业,

如海岛水利和电力工业以及发展迅速的海岛旅游

业等[4]。对于企业而言,企业拥有较多的人力、财力

和物力等资源,有效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重要作

用,可提高海岛开发利用效率;企业应带头遵守法

律法规,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在开发利用海岛的同

时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加强与政府的合作和沟

通。对于非营利组织而言,非营利组织在海岛开发

保护宣传和志愿者组织方面更具有针对性和专业

性,可更好地动员社会公众,积极为海岛开发利用

和保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建言献策。

4.1.3 社会是海岛治理事务的支持者

公众应注重自身责任意识和公共精神的培育,

通过参与政策制定等方式参与海洋环境协同治理。

媒体应利用广告和纪录片等各种形式,加强海岛治

理工作宣传和国际交流,做好政策解读工作,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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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众的互动交流,提升公众参与海岛治理的意

识。加强专家队伍建设和完善人才引进制度,积极

吸纳岛外人才资源参与海岛开发建设,促进岛外和

岛内人才资源的有机融合,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利

用[5]。为政策和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提供理论支持。

加强与涉海高校的合作,吸纳优秀学生进入海岛治

理专业人才库。切实提高海岛管理人员的专业素

养,重视管理部门的专业化建设。

4.2 探索海岛多元协同治理的现实路径

4.2.1 培育海岛多元协同治理的价值理念

随着政府、市场和社会三重体系的日益完善以

及海岛治理工作日益面临新的严峻挑战,政府强势

主导的治理模式已不能满足海岛治理发展的需求。

通过培育海岛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价值理念,推动

多元主体协同行动,可提升海岛治理效率和化解利

益矛盾,实现海岛多元协同治理目标。

海岛治理并不仅是政府和企业的责任,而且是

社会组织和公众的责任。政府应转变传统管理理

念,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实现公共利益,最大限度地

调动社会主体的认同感、主动性和积极性,达成利

益共识;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应各负其责和密切

配合,积极发挥治理主体作用,增强责任意识、公共

意识和参与意识,积极参与海岛开发和保护,助力

海岛多元协同治理的可持续发展。

4.2.2 明晰海岛多元协同治理的权责范围

权责交叉会导致分工不足和效率低下,科学清

晰的权责划分有助于实现各治理主体的合理分工,

从而提升海岛治理效率和水平。只有在明确权责

划分的基础上,各治理主体才能切实实现相互协

作,推动多元主体协同海岛治理机制的构建和完

善。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各治理主体之间的

权利和职责。政府应切实搭建有效的合作平台和

信息沟通渠道,实现海岛治理信息的公开透明,推

动非政府主体积极参与海岛治理相关政策的制定。

社会组织应充分利用人力、财力和物力等资源以及

专家学者的专业信息支持,树立绿色发展理念,主

动积极参与海岛治理,切实为海岛治理政策的制定

和实施建言献策。公众应不断提升海岛环境保护

意识和公共精神,关注海岛治理动向,积极参与海

岛治理。

4.2.3 健全海岛多元协同治理规范

目前我国尚未形成完整的海岛治理法律法规

体系,应进一步加强海岛治理法律法规体系建设,

完善无居民海岛开发管理和使用权市场化出让等

制度,保护参与主体的合法权益,确保海岛有序和

有偿开发利用。一方面,加强法制教育和宣传力

度,有效规范和引导多元主体参与海岛治理,并约

束各治理主体的行为;另一方面,完善法律监督机

制,加强各治理主体之间的互相监督,推动政务信

息公开,预防并及时惩处海岛管理违法违纪行为,

确保制度和规则的公信力,规范海岛使用管理活动。

4.2.4 优化海岛多元协同治理机制

海岛协同治理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媒体

和公众的共同行动和有效协商。因此,构建政府与

非政府主体的多元参与和共同合作机制以及公开

透明的信息共享机制是海岛治理发展的必然要求。

应充分借鉴发达国家海岛治理的先进经验,利用现

代网络信息技术,搭建公开的信息平台,切实完善

参与机制,促进海岛政务公开,提高科学决策效率。

一方面,进一步完善海岛管理信息系统和海岛统计

调查制度[6],及时公开海岛治理相关信息,使社会组

织和公众充分了解海岛治理的政策内容;另一方

面,利用大数据对海岛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

分析,有针对性地采取治理手段,避免资源浪费,提

升协同治理效率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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